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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UNION POWER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邮编：430077 

 (SPECIAL GENERAL PARTNERSHIP) 电话：027 86770549 传真：027 85424329 

 

《关于对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众环专字（2017）01105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作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或“公司”）2016 年财务

报表审计的会计师，根据贵所《关于对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17]第 101 号）有关要求，现回复如下： 

 

问题 1：你公司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其中，2015 年，你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年度财务数

据与公开披露的业绩预告数据存在重大差异；根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应设置的财务重要岗位相

关人员在部分时间未能实际履职”。2016 年，你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凯迪生

态公司融资业务中，在融资机构的及融资条件的选择上，未能按照公司融资管理制度要求选择两

家或以上的融资机构通过商务谈判确定；融资过程没有严栺执行融资管理制度觃定的授权审批程

序。”同时，审计机构强调“根据凯迪生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重大事项公告》，

2016 年 12 月 23 日，凯迪生态公司从武汉市公安局获知，公司董事总裁陈义生因涉嫌职务侵占罪，

被武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请你公司结合内控自我评价报告说明以下情况，同时请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发表意见： 

（1）2015 年、2016 年非财务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你公司造成直接财产损失金额及具体情况； 

（2）2016 年内控重大缺陷及强调事项的进展情况； 

（3）你公司时任董事总裁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武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是否影响你公司 2015

年内控重大缺陷整改的有效性 

一、2015 年、2016 年非财务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公司造成直接财产损失金额及具体情况 

2015 年非财务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即“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与公开披露的业绩预告数据存在重

大差异；根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应设置的财务重要岗位相关人员在部分时间未能实际履职”为

定性的缺陷，对公司不造成财产损失；2016 年非财务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即“凯迪生态公司融资

业务中，在融资机构的及融资条件的选择上，未能按照公司融资管理制度要求选择两家或以上的

融资机构通过商务谈判确定；融资过程没有严格执行融资管理制度规定的授权审批程序”因融资



本报告书共 10 页第 2 页 

实践中，金融机构提供的担保条件、融资期限、信用额度等条件都不一致，无法计算该项缺陷对

公司造成直接财产损失金额。授权审批程序没有严格执行，不造成直接财产损失。 

 

二、2016 年内控重大缺陷及强调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针对 2016 年内控两项重大缺陷进行了整改，具体情况如下：为加强公司融资工作管理，

规范融资行为，降低融资成本，防范资金风险，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成立了融

资委员会，并通过了《融资委员会决策管理规定》，具体从加强融资工作的计划性、加强融资立

项的合规性和加强融资机构选择的合理性三个方面完善融资管理工作。 

1、加强公司预算管理和融资规划工作。由融资委员会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预算审议公

司中长期融资规划，年度融资计划，审批融资品种的标准。通过融资委员会月度例会和每周资金

会议将中长期计划分解落实到每周，并跟踪分析计划完成情况，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资金情况及

时调整融资规划。 

2、加强公司融资项目的立项审批工作。不在年度融资计划和方案或超出融资标准的融资项

目，由投融资中心汇集完整的项目资料，提交融资委员会月度例会进行审批。融资立项的通过需

经过融资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包括半数）表决通过。 

3、完善融资机构的选择机制。针对同一融资项目选取多个融资机构进行商务谈判，对比多

方融资条件，择优选取并立项。同时根据历史合作情况，选择实力雄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融

资条件优惠的金融机构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2016 年内控强调事项“公司董事总裁陈义生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武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目前该案件尚未结案。2016 年 12 月 23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由公司副总裁张海涛代行总裁职务的议案》，公司生产经营不会受到影响。 

 

三、公司时任董事总裁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武汉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是否影响公司 2015 年内

控重大缺陷整改的有效性 

公司针对 2015 年内控两项重大缺陷进行了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报告期内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与公开披露的业绩预告数据存在重大差异”， 2016 年 2 月

26 日，凯迪生态正式发布《全面预算管理程序》，2016 年 5 月 9 日，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制定了《业

绩快报编制和审批工作规范》，公司建立和健全了业绩预告的内控制度，并实际执行。 

关于“根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应设置的财务重要岗位相关人员在部分时间未能实际履职”，

公司财务重要岗位相关人员已配置并实际履职。2016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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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通过了原财务总监汪军的书面辞职报告，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聘任张海涛为公司财务总监，分管财务工作，时任董事总裁陈义生涉嫌职务侵占罪，不影

响公司 2015 年内控重大缺陷整改的有效性。 

 

四、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1、公司 2015 年度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公司不会造成直接财产损失；

2016 年度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无法计算该对公司造成直接财产损失金额；2、强调事项涉及

案件尚未结案；3、公司聘任了财务总监，时任董事总裁陈义生涉嫌职务侵占罪，不影响公司 2015

年内控重大缺陷整改的有效性。 

 

问题 2：2016 年 12 月 19 日你公司披露 2016 年度业绩预告（编号：2016-117），预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39,000 万元-48,09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37%-23.78%。年

报披露你公司实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 33,352.79 万元。 

12 月 19 日当天，你公司披露《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披露公告》，拟以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964,797,74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2017

年 4 月 26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变更〈凯迪生态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拟以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964,797,747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2016 年 12 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发行股仹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仹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1）请说明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业绩预告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

理性。同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业绩预告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披露 2016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为 39,000 万元-48,095

万元，实际完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为 33,320 万元，差异金额为 5,680 万元-14,775

万元，与预告业绩下限值 39,000 万元的差异比例为 14.56%。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6 年林业公司拟转让林地资产范围约 19.09 万亩，交易价格 1200 元/亩，单位成本 100

元/亩，公司在业绩预告时预计实现收益约 2.1 亿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林业资产转让尚

未完成。 

2、林业公司乔木林、郁密度达到 70%，芭茅草及灌木地达到会计政策规定的可资本化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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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不再资本化，调减净利润 7,378.04 万元。 

3、根据省物价局办公室关于开展秸秆发电上网电价特殊支持措施核查工作的紧急通知规定

及公布补贴企业统计表（鄂价环资<2015>145 号），2016 年度京山、监利、松滋、蕲春、江陵电

厂可获补贴款 6,027.83 万元。此款已于 2017 年 3 月收到。因款项到账的不确定性，公司在业绩

预告时暂未考虑，调增净利润。 

4、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收到了中盈长江国际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业绩承诺现

金补偿款 13,223 万元，公司在业绩预告时暂未考虑，调增净利润。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我们未发现公司披露的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业绩预告

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问题 6：你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5 年 5 月以 214,452.89 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从中盈长

江国际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长江”）处收购在建林业资产。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电厂及林业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林业标的资产 2015 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502.61 万元。2015 年度完成盈利预测总额原承诺利润

8,055 万元的 80.73%。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4 月 11 日出具的《收购电厂及林业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标的林业资产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15,402.74 万元，2016 年度完成盈利预测总额原承诺利润 28,985 万元的 53.14%。 

你公司披露标的资产未完成承诺的原因为“受到宏观经济影响，下游木材加工市场和绿化苗

木市场需求低迷，且外部融资渠道收紧，而公司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不足，未能对拥有的林业资源

进行全面开发，未能实现业绩承诺中预测的用材林木材采伐销售收入及绿化苗木销售收入，主要

收入仍然来源于生物质燃料销售。”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以下信息： 

（1）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林地资产（中盈长江承诺：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审计

的林业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8,055万元、28,985万元和30,000

万元）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该资产是否独立核算，如是，请提供该资产的财务报表

并说明其编制基础；如否，请说明相关业绩的核算过程及其具体依据。同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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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建林业资产的编制基础及主要财务数据 

1、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5 年 5 月以 214,452.89 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从中盈长江国际

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长江”）处收购在建林业资产。在建林业资产对应林权证

部分登记在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阳光”）及其控股子公司名下，其

余登记在公司各地共计 46 家生物质电厂名下，但与林业资产相关的购买、维护等所有收入、支

出均在凯迪阳光进行会计核算。上述会计核算和林权证登记分离的情况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林

地所在的当地政府通常要求林权证的持有主体需要注册在当地，为能够迅速取得林地资源，抢占

市场先机，凯迪阳光曾与各地生物质电厂等协商一致，由其代为办理林权证登记，但是林地流转

过程中的人员派遣、协商、协议签订、林权证登记、后续的运营和管理均由凯迪阳光负责，其他

持有林权证的电厂和公司并未参与林地流转和后续维护，并未为林地流转及后续维护支付任何费

用。 

在建林业资产对应的会计核算主体明细如下： 

序号 在建林业资产对应的公司名称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股权结构如下 

1 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持股100% 

2 石门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桑植凯迪（注1）持股100% 

3 嫩江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80%，凯迪生态持股20% 

4 大姚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100% 

5 紫云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 100% 

6 通江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广元凯迪（注 2）持股 100% 

7 金寨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 100% 

8 霍山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金寨凯迪（注 3）持股 100% 

9 徽县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80%，凯迪生态持股20% 

10 天水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 100% 

11 竹山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竹溪凯迪（注 4）持股 100% 

12 从江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紫云凯迪（注 5）持股 100% 

13 来凤县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 100% 

14 永顺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凯迪阳光持股 100% 

15 谷城县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丹江口市凯迪（注 6）持股 100% 

注 1：桑植凯迪为桑植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凯迪阳光持股 100%； 

注 2：广元凯迪为广元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凯迪生态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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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金寨凯迪为金寨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凯迪阳光持股 100%； 

注 4：竹溪凯迪为竹溪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凯迪阳光持股 100%； 

注 5：紫云凯迪为紫云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凯迪阳光持股 100%； 

注 6：丹江口市凯迪为丹江口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凯迪阳光持股

100%。 

公司实际进行会计核算时，所有林地资产统一集中在凯迪阳光进行核算，故重大资产重组注

入林地资产是独立核算的。 

凯迪阳光的编制基础为： 

（1）在建林业资产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会计规定，在编制模拟汇总财务报表时，采用的各项会计政策系按照新会计准则确定； 

（2）在建林业资产范围内公司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按照统一的会计政策和会计

期间厘定。 

2、在建林业资产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资产总额 527,723.77 168,449.22 127,492.90 

负债总额 398,362.81 54,491.01 20,012.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9,360.96 113,958.21 107,480.16 

营业收入 56,001.19 10,275.93 7,126.31 

营业成本 31,876.26 3,425.31 3,503.75 

利润总额 15,402.85 6,502.61 3,453.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净利润 15,402.74 6,502.61 3,453.6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402.74 6,502.61 3,453.64 

由上表可见，林业标的资产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502.61

万元；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402.74 万元。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林地资产是独立核算的，其按照上述编制基础得到的财务数据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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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你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与中盈长江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因林业资产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154,027,403.07 元，与 2016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 289,850,000.00 元之间差异

135,822,596.93 元折现作为公司报告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确认为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收到该补偿款。”请你公司说明以下

问题，同时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1）你公司将 1.36 亿元业绩补偿款计入当期损益，而不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依据； 

（2）应收业绩补偿认定为金融资产，继而其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收益的，表明合并中取得的

相关资产能够带来的净现金流量可能已低于原预期金额，属于资产发生减值的明显迹象。请你公

司说明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觃定，就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和相关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披露相关商誉及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 

一、公司将 1.36 亿元业绩补偿款折现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某些情况下，合并各方可能在合并协议中约定，根据未来一项

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券、支付额外现金或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合并对

价，或者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购买方应当将合并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并转

移对价的一部分，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其他相关准则的规定，

或有对价符合权益工具和金融负债定义的，购买方应当将支付或有对价的义务确认为一项权益或

负债；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的，购买方应当将符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可收回的

部分已支付合并对价的权利确认为一项资产”。 

“购买日后 12 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者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

价的，应当予以确认并对原计入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其他情况下发生的或有对价变化或调

整，应当区分以下情况进行会计处理；或有对价为权益性质的，不进行会计处理；或有对价为资

产或负债性质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处理，如果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的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化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按该

准则规定计入当期损益或计入资本公积；如果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

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或其他相应的准则处理”。 

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于 2017 年 3 月 1 日下发的会计监管工作通讯（二 O 一七年第一期(总

第 38 期)）《并购交易中业绩补偿条款的会计处理》：其次，应关注因或有对价产生的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根据金融工具准则做出的具体分类。实务中，对于除权益结算以外的或有对价可以划分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其后续公允价值变动应计入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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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处理原则一致。 

 

二、会计处理 

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林业资产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根据中盈长江出具的业

绩补偿承诺：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审计的林业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8,055 万元、28,985 万元和 30,000 万元。如果林业标的公司在盈利补偿期

间未实现中盈长江在本补偿协议承诺的净利润额，中盈长江应就未实现的差额部分对凯迪生态进

行现金补偿。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额=当年承诺

净利润-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补偿条款在重大交易重组时已明确约定，其时中盈长江与公司尚

不构成关联关系，业绩补偿也并未使得上市公司明显的、单方面的从中获益，因此不构成权益性

交易。该补偿款实际属于前次企业合并的或有对价，应按照上文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林业资产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154,027,403.07 元，与 2016 年度业绩承诺金额 289,850,000.00

元之间差异 135,822,596.93 元为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林业资产的合并或有对价，上述合并

对价已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收回现金，表明其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且上述合并或

有对价安排不是以自身股份安排的，故公司将上述符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可收回的部分已支

付合并对价（即业绩承诺差额）折现确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并计入当期损益。 

 

三、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和相关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 

1、商誉的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股权收购时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所涉及的标

的资产价值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 第 1277 号））所确定的估值结果为作价依据。 

上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日为 2015 年 5 月 31 日，而根据公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标的资产在过渡期的期间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凯迪电力享有，但经凯迪电力

书面同意，认购人在过渡期内对标的公司的增资除外；标的资产在过渡期的期间亏损或因其他原

因而导致净资产减少的，该等减少的部分，由标的公司控股股东中盈长江以现金方式对凯迪电力

进行补足。 

根据我们对上述非同一控制林业目标公司评估基准日（即 2014 年 6 月 30 日）至交割日（即

2015 年 5 月 31 日）之前的损益情况审计结果，其过期的期间损益再考虑按评估值持续计量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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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日的收益为 33,980,771.70 元。上述收益在进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时，形成负商誉，计入公

司 2015 年度营业外收入。因企业合并形成的为负商誉，故不适用于减值测试。 

2、相关资产的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因此，要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通常需要同时估计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但

是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有例外或者做特殊考虑： 

（一）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一项

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根据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于 2016 年 12 月出具的《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森林资源资

产核查报告》之核查结论：根据核查结果，凯迪阳光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提供的生物质资产

存货数量，即森林资源小班一览表真实可靠，可作为该公司本次生物质资产存货数量的依据。 

根据公司提供的森林资源小班一览表及林业相关大类资产市场价格、处置费用测算可变现净

值情况如下： 

大类 

林地面积

（亩） 

林地蓄积(m³) 

林地生物量

（吨） 

单位 

采伐成

本 

中间市

价（注） 

净值市

价 

可变现净值 

柏类 48,592.45 141,434.70 187,348.00 元/m³ 215.00 625.00 410.00 57,988,227.00 

灌木林地 3,022,188.05 153.60 6,199,379.40 元/吨 265.00 336.00 71.00 440,155,937.40 

软阔 209,626.42 684,412.40 938,928.80 元/m³ 215.00 490.00 275.00 188,213,410.00 

杉类 454,108.32 1,848,496.60 2,034,756.40 元/m³ 215.00 850.00 635.00 1,173,795,341.00 

松类 801,804.73 2,675,924.90 3,449,809.20 元/m³ 215.00 535.00 320.00 856,295,968.00 

薪炭林 778,294.10 712,463.40 1,657,576.50 元/吨 265.00 336.00 71.00 117,687,931.50 

硬阔 4,826,234.02 21,453,379.80 25,002,451.70 元/m³ 215.00 515.00 300.00 6,436,013,940.00 

珍贵树种 10,075.13 62,666.00 60,517.40 元/m³ 215.00 5,500.00 5,285.00 331,189,810.00 

竹类 24,011.87 879.50 59,162.00 元/根 10.00 17.50 7.50 6,596.25 

总计 10,174,935.08 27,579,810.90 39,589,929.40     9,601,347,161.15 

注：以上中间市价取自中国木材网公开交易价格；湖北天山林业、湖北燕加隆、湖南岳阳纸

业同类产品交易价格；林业公司 2016 年度出售薪炭林给生物质电厂交易价格。 

通过上述林业资产减值测试可以看出，林业资产可变现净值 9,601,347,161.15 元超过了林业

资产的期末结存公允价值 2,315,468,272.49 元，表明林业资产未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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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将 1.36 亿元业绩补偿款折现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公司企业合并形成的相关资产经过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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